邵东市民政局 2024 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​
一、部门概况​
（一）部门基本情况​
邵东市民政局作为主管全市民政事务工作的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承担着广泛而重要的职责。局机关内设办公室（加挂社会工作股牌子）、社会组织管理股、社会救助股、基层政权和社区治理股（加挂区划地名股牌子）、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股、养老服务股、计划统计财务股等 7 个股室，下辖邵东市低收入家庭认定中心、革命老根据地发展指导中心、未成年人保护中心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站、婚姻登记处、殡葬管理所（殡仪馆）、养老服务质量指导中心、社会救助中心 8 个二级事业单位，现有在职干部职工 52 人。​
各股室和二级事业单位分工明确、协同合作，共同推动民政工作的开展。办公室负责机关综合事务与干部队伍建设相关工作；社会组织管理股对各类社会组织进行登记管理与监督；基层政权和社区治理股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与行政区划管理；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股负责婚姻、殡葬、残疾人权益保障及儿童福利相关事务；养老服务股统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；计划统计财务股负责民政事业的财务与统计管理。各二级事业单位则在各自专业领域，如低收入家庭认定、未成年人保护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、婚姻登记服务、殡葬服务、养老服务质量指导、社会救助实施等方面，为民政工作的落地实施提供具体支撑。​
（二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​
民生保障目标：全面提升社会救助水平，提高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、残疾人“两项”补贴等救助标准，扩大救助覆盖面，精准识别救助对象，及时足额发放救助资金，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。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，增加养老服务供给，提升养老服务质量，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，保障老年人安享晚年。完善儿童福利保障体系，加强对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关爱保护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。​
社会治理目标：加强社会组织管理，规范社会组织行为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，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与服务。强化基层政权和社区治理，提升村（居）民自治能力，推进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，完善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，提升社区服务水平。优化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，提高地名服务质量。​
社会事务管理目标：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，提高婚姻登记服务质量，规范殡葬服务市场，倡导文明节俭办婚丧新风尚。加强残疾人权益保障，落实残疾人 “两项补贴” 政策。做好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，保障其基本生存权益。​
自身建设目标：加强民政干部队伍建设，提高干部职工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。强化财务管理，规范资金使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加强信息化建设，推进 “智慧民政” 发展，提升民政工作效率与服务便捷性。​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情况​
（一）年度预算收支情况​
预算收入情况：2024 年邵东市民政局年初预算收入为 697.33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697.33万元，占比 100%。收入较去年增加29.93万元，主要是人员经费的增加。

预算支出情况：2024年年初预算数697.33万元，较去年增加29.93万元，增长4.48%，主要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。其中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59.96万元，较去年增加28.79万元，增长4.56 %，主要是项目类经费的增加；卫生健康支出9.40万元，较去年增加0.27万元，增长2.96%，主要是人员经费的增加；住房保障支出27.97万元，较去年增加0.87万元，增长3.21%，主要是人员经费的自然增长。​
（二）预算执行情况​
    预算完成率：2024 年邵东市民政局预算完成率为 100%。基本支出预算完成率达100%，人员经费按规定足额发放，办公经费等商品和服务支出控制在预算范围内，保障了机关日常工作的顺利开展。项目支出预算完成率为100%，大部分项目按计划推进并完成预算支出，如社会救助项目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救助对象手中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按进度完成设施建设与服务购买支出。但部分项目因政策调整、项目前期准备工作耗时较长等原因，预算执行进度较慢，影响了整体预算完成率。
    “三公” 经费控制情况：2024 年邵东市民政局 “三公” 经费预算为2.44万元，其中因公出国（境）费预算 0 万元，公务接待费预算2.44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 0 万元（单位无公务用车）。全年 “三公” 经费实际支出1.05万元，其中公务接待费支出1.05万元，主要用于上级专项检查及兄弟单位交流学习等接待活动，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执行，未出现超支情况；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实际支出均为 0 万元，“三公” 经费总体控制在预算范围内，有效落实了厉行节约的要求。​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​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​
本次绩效评价旨在全面、客观、公正地评估邵东市民政局 2024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的绩效情况，包括资金使用效益、工作目标完成情况、民政事业发展成效以及社会满意度等方面。通过绩效评价，总结经验教训，发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，为优化部门预算管理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、改进民政工作提供依据和参考，进一步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更好地履行民政部门 “保障基本民生、推进基层治理、服务社会发展” 的职责。​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方法​
绩效评价原则：遵循科学性、客观性、公正性、相关性和可比性原则。科学性原则体现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方法的选择上，充分考虑民政工作特点和绩效评价要求，确保评价结果准确可靠；客观性原则要求评价过程和结果不受主观因素影响，以客观事实和数据为依据；公正性原则保证评价过程和结果对所有评价对象一视同仁，公平公正；相关性原则确保评价指标与部门职能、工作目标及支出内容紧密相关；可比性原则使不同年度、不同项目之间的绩效评价结果具有可比性，便于分析和比较。​
评价指标体系：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投入、过程、产出和效益四个一级指标，下设若干二级和三级指标，全面涵盖民政工作各个方面。投入指标主要考察预算编制合理性、资金到位情况等；过程指标关注预算执行、财务管理、项目管理等情况；产出指标衡量各项民政工作任务的完成数量、质量、时效等；效益指标评估民政工作对社会、经济、民生等方面产生的效益及社会满意度。各指标权重根据其对部门整体绩效的重要程度合理分配，确保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。​
评价方法：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。定量评价主要运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，对可量化的指标如预算完成率、资金支付进度、救助对象数量等进行量化评价；定性评价通过查阅资料、实地调研、问卷调查、访谈等方式，对难以量化的指标如政策执行效果、服务质量、社会影响力等进行定性描述和评价。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法，确保绩效评价结果全面、准确反映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。​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​
前期准备：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由局领导担任组长，相关股室负责人和业务骨干为成员，明确职责分工。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，确定评价目的、范围、原则、指标体系、方法和工作步骤等。收集整理相关资料，包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、预算文件、财务报表、项目实施方案、工作总结等，为绩效评价工作奠定基础。​
组织实施：按照绩效评价工作方案，工作小组对部门整体支出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。通过查阅财务账目、项目档案等资料，核实资金收支及使用情况；实地走访养老机构、社区、救助对象等，了解民政工作实际开展情况和服务对象满意度；发放调查问卷和开展访谈，广泛收集社会各界对民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对收集到的信息和数据进行整理、分析和核实，确保评价依据真实可靠。​
综合评价：工作小组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，对收集到的定量和定性数据进行综合评价。对每个指标进行打分，根据各指标权重计算部门整体绩效得分，并结合实际情况撰写绩效评价报告。报告内容包括部门概况、支出情况、绩效评价情况、存在问题及建议等，客观反映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，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。​
四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分析​
（一）投入指标分析​
目标设定合理性：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紧密围绕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和民政部门职能职责设定，与国家、省、市关于民政事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要求高度契合。各项绩效指标明确、具体、可衡量，具有明确的目标值和时间节点，能够有效反映民政工作的重点任务和预期成果，目标设定合理可行。​
预算编制科学性：预算编制过程中，充分考虑了民政工作的实际需求和发展趋势，结合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，对各项收支进行了合理预测和安排。基本支出预算按照人员编制和相关标准进行测算，确保人员经费和日常办公经费足额保障；项目支出预算根据各项目的工作计划、实施方案和资金需求明细进行编制，对重大项目进行了充分论证和可行性研究，提高了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。同时，积极推进零基预算改革，打破以往 “基数 + 增长” 的固化模式，对所有项目支出进行重新评估和排序，优化了预算资金配置。​
过程指标分析​

预算执行率：如前文所述，2024 年部门预算完成率为100%，基本支出预算完成率较高，保障了机关正常运转和人员经费落实。项目支出预算执行虽总体较好，但部分项目因多种原因执行进度较慢，影响了整体预算执行率。在今后工作中，需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，优化项目实施流程，提前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，加强对项目进度的跟踪和督促，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，提高预算执行率。​
    财务管理规范性：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，严格执行国家财务法规和财经纪律。财务核算规范，账目清晰，资金使用审批流程严格，对各项支出进行了严格审核把关，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。加强了预算绩效管理，将绩效目标贯穿于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监督全过程，定期对预算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跟踪监控和分析，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，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。同时，积极配合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落实。​项目管理有效性：制定了完善的项目管理制度，对项目申报、审批、实施、验收等环节进行了规范管理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加强对项目进度、质量、资金使用等方面的监督检查，建立了项目进度报告制度和质量监督机制，确保项目按照实施方案顺利推进。对重大项目实行了全过程跟踪管理，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项目完成后，严格按照规定组织验收，对项目绩效进行评价，确保项目达到预期目标。通过有效的项目管理，保障了各项民政项目的顺利实施和目标实现。​
